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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修正后类型：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修正后的增减

变动幅度（

％

）

三季度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

１５００

万元

３６１０．１９

万元

９０３４．７２

万元 下降：

６０．０４％ ６８１３．９９

万元

３３１６．４４

万元

基本每

股收益

０．０２５

元

０．０６

元

０．１５

元 下降：

６０．０４％ ０．１１３８

元

０．０５５４

元

修正前的业绩预告

披露情况（如适用）

公司曾于以下时间、方式披露了本期业绩预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中期报告中对本年

１－９

月份业绩进行了预告。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业绩好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

１

、三季度由于欧元汇率下降，产生汇兑收益。

２

、三季度产销两旺，产品售价高于预期，产生净利润高于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准。

２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１

证券简称：

Ｓ

仪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现有框架协议之更新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分别与中国石化、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和中信银行签署《原产品供应

框架协议》、《原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及《原财务服务协议》，本公司并于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与中国石化

华东销售公司签署了《产品销售代理协议》，上述协议构成了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由于上述协议即将于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已于二零一一年

十月十四日分别与中国石化、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和中信银行签署了新框架协议，其有效期自二零一二年一

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日常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利影响。

本公司于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非关联董事

（包括独立董事）通过了关于批准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更新及相关协议、公告的决议案。本公司将在合理

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向本公司股东发出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在任何日常关联交易中拥有利益的本公司关联股

东将在股东大会上放弃表决权。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谨请参阅日期为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关于本公司相关持续关连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分别与中国石化、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和中信银行签署《原产品供应

框架协议》、《原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及《原财务服务协议》，本公司并于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与中国石化

华东销售公司签署了《产品销售代理协议》，上述协议构成了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由于上述协议即将于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已于二零一一年

十月十四日分别与中国石化、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和中信银行签署了新框架协议，其有效期自二零一二年一

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于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非关联董事

（包括独立董事）通过了关于批准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更新及相关协议、公告的决议案。本公司将在合理

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向本公司股东发出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在任何日常关联交易中拥有利益的本公司关联股

东将在股东大会上放弃表决权。

二、日常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中国石化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４２％

股权，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是中国石化的母

公司及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中信持有本公司

１８％

股权，是本公司的主要股东。因此，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中国石化、中信银行———中信的附属机构，均构成上交所上市规则第十章和联交所上市规则

１４Ａ

项下的本公

司关联人士。

本公司与最终母公司之间的隶属和控制关系如下：

关联方资料：

（

１

）中国石化，持有本公司

４２％

股份

法定代表人：傅成玉

成立日期：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五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６

，

７０２

，

５２７

，

７７４

元

主要业务：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和贸易；石油的加工；石油产品的生产；石油产品的贸易及

运输，分销和营销；石化产品的生产、分销和贸易等。

（

２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最终控股股东

法定代表人： 傅成玉

成立日期：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８２

，

０２９

，

３４５

，

０００

元

主要业务：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于二零零零年通过重组，将其石油化工的主要业务投入中国石化，其继续

经营保留的若干石化设施、规模小的炼油厂；提供钻井服务、测井服务、井下作业服务、生产设备制造及维

修、工程建设服务及水、电等公用工程服务及社会服务等。

（

３

）中信，持有本公司

１８％

的股份；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５

，

３５７

，

７２０

，

３３６．５６

元

成立日期：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

主要业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期货、租赁、信息、材料、工程、进出口等业务。

本公司关联董事在关联方任职情况：

在中国石化任职的董事有：官调生、孙玉国

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任职的董事有：卢立勇、官调生、孙玉国

在中信任职的董事有：孙志鸿、龙幸平、张鸿

（二）新框架协议

１．

新产品供应框架协议

日期：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协议双方： （

１

）中国石化

（

２

）本公司

交易内容：

（

１

）本公司向中国石化及其联系人购买

ＰＴＡ

、

ＭＥＧ

、

ＰＸ

、

ＨＡｃ

，正丁烷，汽油、柴油等原辅料、燃料和辅助

油品；

（

２

）中国石化及其联系人向本公司提供代理进口服务；及

（

３

）中国石化及其联系人向本公司提供产品销售代理服务，包括合纤原料、合成聚合物、合成纤维等产品。

定价原则：

（

１

）对于购买：

（

ａ

）如果有适用的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定价，本公司的购买定价应遵从国家定价；或

（

ｂ

）如果无国家定价但有适用的国家指导价，则本公司的购买定价应遵从国家指导价；或

（

ｃ

）如果无适用的国家定价或国家指导价，则本公司的购买定价应按当时的市场价（包括任何竞投价）

确定。

（

２

）对于代理进口服务：

代理进口服务的费用，须按市场的进口代理佣金比率乘以实际进口额来确定。该等佣金比率是按照市

场和行业基准来决定。

（

３

）对于产品销售代理服务：

产品销售代理服务的定价，须按市场的代理销售佣金比率乘以实际销售额来确定。

支付条款：按照《新产品供应框架协议》附属签署的具体合同而定。一般来说，对于产品、原辅料及服务

的结算应在发出产品、原辅料或提供服务后七日内以现金结算。

２．

新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日期：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协议双方：

（

１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

２

）本公司

交易内容：

（

１

）本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采购原材料；

（

２

）本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销售聚酯产品及化工产品；

（

３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向本公司提供社区管理、文娱康乐等综合服务；

（

４

）本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提供水、电、汽等公用工程服务等；

（

５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向本公司提供兴建及维修生产或其它设施服务（包括工程设计和建

筑安装及设备定制、采购和相应服务）；

（

６

）中国石化财务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之联系人）向本公司提供财务服务，包括提供收付款服务，存

款和贷款服务等；及

（

７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为本公司设施及存货提供保险服务。

定价原则：

（

１

）对于购买原材料、销售聚酯产品及化工产品以及提供综合服务：

（

ａ

）如果有适用的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定价，定价应遵从国家定价；或

（

ｂ

）如果无国家定价但有适用的国家指导价，则定价应遵从国家指导价；或

（

ｃ

）如果无适用的国家定价或国家指导价，则定价应按当时的市场价（包括任何竞投价）确定。

（

２

）对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向本公司提供的兴建及维修生产或其它设施服务，其定价应按

当时的市场价（包括任何竞投价）确定。

（

３

）对于向本公司提供的财务服务：

（

ａ

）中国石化财务公司免费提供收款和付款服务；

（

ｂ

）就本公司存放于中国石化财务公司的存款，其利率应不低于及不逊于人行就类似的存款所设定的

有关基准利率；及

（

ｃ

）中国石化财务公司给予本公司的贷款，其利率应不逊于人行就类似的贷款所设定的有关基准利率。

（

４

）对于向本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的定价及保险费，须按财政部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

根据本公司固定资产的估价和财产清单厘定。

支付条款：按照《新综合服务框架协议》附属签署的具体合同而定。一般来说，对于产品、原辅料及服务

的结算应在发出产品、原辅料或提供服务后七日内以现金结算。

３．

新财务服务协议

日期：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协议双方：

（

１

）中信银行

（

２

）本公司

交易内容：

中信银行向本公司提供财务服务，包括提供收付款服务，存款和贷款服务等。

定价原则：

（

ａ

）中信银行免费提供收款和付款服务；

（

ｂ

）就本公司存放于中信银行的存款，其利率应不低于及不逊于人行就类似的存款所设定的有关基准

利率；及

（

ｃ

）中信银行给予本公司的贷款，其利率应不逊于人行就类似的贷款所设定的有关基准利率。

三、历史数据

下表所示为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两年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之八个月原

框架协议下每类日常关联交易的历史数据概要：

日常关联交易类型 产品或活动细分

历史数据及历史年度上限

（人民币千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

１－８

月）

１

、原产品供应框架协议及产品销售代理协议

（

ａ

）原辅料采购

ＰＴＡ

、

ＭＥＧ

、

ＰＸ

、

ＨＡｃ

，

汽油、柴油及辅助油品

６

，

５５１

，

４０３

（

２００９

年 上

限

９

，

９４８

，

０００

）

７

，

０８５

，

０５４

（

２０１０

年

上 限

１０

，

２４５

，

０００

）

７

，

１６２

，

５９６

（

２０１１

年上限

１０

，

９４３

，

０００

）

（

ｂ

）代理进口服务 代理费

２４

，

４００

（

２００９

年上

限

３２

，

０００

）

２０

，

４９２

（

２０１０

年

上限

３２

，

０００

）

１６

，

５３１

（

２０１１

年上限

３２

，

０００

）

（

ｃ

）产品销售代理服务 代理费

－

（

２００９

年上

限

－

）

４０

，

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上限

１１３

，

８６３

）

３２

，

６６０

（

２０１０

年上限

１１８

，

１２５

）

２

、原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

ａ

）本公司向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采购

原材料

超高分子聚乙烯

３

，

７２１

（

２００９

年上

限

６

，

６００

）

１

，

４３３

（

２０１０

年

上限

７６

，

０００

）

４７２

（

２０１１

年上限

１５５

，

０００

）

（

ｂ

）由本公司销售产

品

聚酯产品

１７０

，

８８４

（

２００９

年上

限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２０１

，

７５５

（

２０１０

年

上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１８５

，

９４４

（

２０１１

年上限

３７０

，

０００

）

（

ｃ

）由中国石化集团

公司提供兴建及

检维修服务

生产及其它设施之兴

建及维修（包括工程设

计及建筑安装、设备定

制、采购及相关服务）

３４

，

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上

限

３８７

，

０００

）

１３

，

８８６

（

２０１０

年

上限

４５７

，

０００

）

－

（

２０１１

年上限

４０２

，

０００

）

（

ｄ

）财务服务

每日存款的最大余额

与全年存款利息收入

之和

４９８

，

０６５

（

２００９

年上

限

５１８

，

０００

）

５１６

，

５７９

（

２０１０

年

上限

５１８

，

０００

）

５０６

，

８８３

（

２０１１

年上限

５１８

，

０００

）

（

ｅ

） 保险服务 安保金

７

，

３９０

（

２００９

年上

限

１８

，

９００

）

２

，

９０２

（

２０１０

年

上限

１８

，

９００

）

１１

，

８１８

（

２０１１

年上限

１８

，

９００

）

（

ｆ

）由中国石化集团

公司提供综合服

务

社区管理、文娱康乐等

综合服务

１２

，

０５０

（

２００９

年上

限

１２

，

８００

）

５

，

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

上限

１２

，

８００

）

４

，

１５６

（

２０１１

年上限

１２

，

８００

）

（

ｇ

） 由本公司提供综

合服务

提供水、电、汽等公用

工程服务

３３

，

２２６

（

２００９

年上

限

４２

，

３００

）

３３

，

３１３

（

２０１０

年

上限

４２

，

３００

）

２５

，

８３５

（

２０１１

年上限

４２

，

３００

）

３

、原财务服务协议

（

ａ

）财务服务

每日存款的最大额与

全年存款利息收入之

和

４１

，

５８４

（

２００９

年上

限

４２

，

３５０

）

１９９

，

６９６

（

２０１０

年

上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１９５

，

４８６

（

２０１１

年上限

２００

，

０００

）

（资料来源： 本公司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年报以及本公司日期为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发布的

《持续关連交易 新产品销售代理协议及新财务服务协议项下调整后上限》的公告）

四、预计年度上限

下表所示为新框架协议项下每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年度最高上限：

日常关联交易类型 产品或活动细分

截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预计年度金额

（人民币千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

、新产品供应框架协议

（

ａ

）原辅料采购

ＰＴＡ

、

ＭＥＧ

、

ＰＸ

、

ＨＡｃ

，正丁烷，汽

油、柴油及其它辅助油品

１２

，

６１０

，

７００ １７

，

５７４

，

２００ １８

，

９６７

，

８００

（

ｂ

）代理进口服务 代理费

２９

，

９００ ３４

，

１００ ３６

，

７００

（

ｃ

）产品销售代理服务 代理费

１３９

，

９００ １７６

，

２００ １９０

，

９００

２

、新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

ａ

） 本公司向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采购原材料

超高分子聚乙烯

２１

，

６００ ３９

，

８００ ５９

，

６００

（

ｂ

）由本公司销售产品 聚酯和化工产品

６３５

，

１００ １

，

６１０

，

６００ １

，

８０４

，

７００

（

ｃ

）由中国石化集团公

司提供兴建及检维修服

务

生产及其它设施之兴建及维修（包

括工程设计及建筑安装、 设备定

制、采购及相关服务）

１１０

，

１５０

６０

，

２５０

３０

，

３５０

（

ｄ

）财务服务

每日存款的最大额与全年存款利

息收入之和

５１８

，

０００ ５１８

，

０００ ５１８

，

０００

（

ｅ

）保险服务 安保金

３９

，

６８０ ４４

，

８７０ ４９

，

４２０

（

ｆ

） 由中国石化集团公

司提供综合服务

社区管理、文娱康乐等综合服务

７

，

６８０ ８

，

４６０ ９

，

３００

（

ｇ

） 由本公司提供综合

服务

提供水、电、汽等公用工程服务

９６

，

８００ １１５

，

７００

１１５

，

７００

３

、新财务服务协议

（

ａ

）财务服务

每日存款的最大额与全年存款利

息收入之和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五、年度上限计算基准

以下为每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年度上限的计算基准：

１

、本公司向中国石化购买

ＰＴＡ

、

ＭＥＧ

、

ＰＸ

、

ＨＡｃ

，正丁烷等原辅料，汽油、柴油及辅助油品； 及中国石化

向本公司提供进口代理服务。

（

１

）采购原辅料

年度上限的计算是基于：

（

ａ

） 之前向中国石化及其联系人购买原辅料的交易及交易金额；

（

ｂ

）本公司对其产能增长作出的估计；

①

本公司预计未来三年将新建聚酯聚合装置

４０

万吨

／

年，新建涤纶短纤维装置

２０

万吨

／

年，将增加聚酯产

品产量

４０

万吨

／

年，预计装置将于二零一二年九月至二零一三年二月陆续投产，上述装置达产后，对

ＰＴＡ

和

ＭＥＧ

的需求预计分别增加

２２．８％

；

②

本公司年产

１０

万吨

１

，

４－

丁二醇项目目前在建，预计将于二零一二年八月投产，该装置达产后对主要

原料正丁烷的需求预计为

１４

万吨

／

年；

（

ｃ

） 本公司对原辅料采购成本上升作出的估计。

本公司主要原材料为

ＰＴＡ

、

ＭＥＧ

和

ＰＸ

。这些原料价格近年大幅波动。本公司外购主要原料平均成本于二

零零九年同比下降了

２６．３％

，在二零一零年同比上升

２０．７％

，在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同比上升了

３５．２％

。本公司

在确定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止年度的上限时，是以预计原料平均价格将较二零一一年一

至八月加权平均采购价格逐年递增

５％

来作出预估。

（

２

）提供代理进口服务

年度上限的计算是基于本公司对其原辅料的需求及市场价格作出的预测。

２

、中国石化向本公司提供产品销售代理服务。

年度上限的计算是基于本公司新增聚酯产品销量及市场价格作出的预测。

３

、本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销售聚酯和化工产品。

年度上限的计算是基于：

（

ａ

） 之前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销售产品的交易及交易额，以及其产能扩张新增的需求；预

计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的三年间，其产能扩张对本公司聚酯产品需求以

２０．７％

的平均复合增长率增长；

（

ｂ

）本公司对聚酯产品市价上升作出的估计。一般而言，聚酯产品市价跟随原材料价格，特别是随原油

价格上升。本公司在确定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止年度的上限时，是以预计产品平均价格将

较二零一一年一至八月产品加权平均价格逐年递增

５％

来作出预估。

（

ｃ

）本公司年产

１０

万吨

１

，

４－

丁二醇项目目前在建，预计将于二零一二年八月投产，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

联系人为本公司地理位置最近及该项目产品需求量最大的客户，该项目达产后，预计将新增交易量

５

万吨

／

年。

４

、本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采购原材料。

年度上限的计算是基于：

（

ａ

） 之前本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采购原材料超高分子聚乙烯的交易及交易额；

（

ｂ

） 本公司对相关原材料市价作出的估计。本公司在确定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止年

度的上限时，是以预计超高分子聚乙烯平均价格将较二零一一年一至八月加权平均价格分别上升

１０％

、

１５％

和

２０％

来作出预估。

（

ｃ

） 本公司新增

３０００

吨

／

年高性能聚乙烯纤维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已于二零一一年七月投产，二期工程

预计将于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投产，在整个项目达产后将增加对相关主要原料超高分子聚乙烯的需求约

３０００

吨

／

年。

５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向本公司提供社区管理、文娱康乐等综合服务，本公司则向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提供水、电、汽等公用工程供应服务；

年度上限的计算是基于：

（

ａ

） 之前获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提供及本公司向其提供的综合服务的交易及交易金额；

（

ｂ

）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相关产能的扩张，以及本公司对为满足其所需的公用工程供应服务

所作出的估计；

（

ｃ

） 本公司对相关综合服务的市价作出的估计。

６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向本公司提供兴建及维修生产或其它设施服务（包括工程设计和建筑

安装及设备定制、采购和相应服务）；

年度上限的计算是基于：

（

ａ

） 之前获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提供工程建设及维修服务的交易及交易金额；

（

ｂ

） 本公司对为满足其现时及今后发展所需的工程建设及维修服务所作出的估计；及

（

ｃ

） 本公司对相关兴建及维修服务的市价作出的估计。

本公司计划中的建设项目有：

①

计划投资人民币

１６．４

亿元的年产

１０

万吨

１

，

４－

丁二醇项目。 预计该项目将于二零一二年八月建成投

产。

②

计划投资约人民币

８．５

亿元的

４０

万吨

／

年聚酯聚合装置和

２０

万吨

／

年新建涤纶短纤维装置， 预计将于二

零一二年九月至二零一三年二月陆续投产。

上述计划投资额均包括了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提供工程建设所可能发生的费用。

７

、中国石化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财务服务（中国石化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存款服务）。

年度上限的计算是基于：

（

ａ

） 之前在中国石化财务公司的每日存款的最大额和存款利息收入；及

（

ｂ

） 本公司对业务增长所出的估计。

８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继续为本公司设施及存货提供保险服务。

年度上限的计算是基于：

（

ａ

） 之前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提供的保险服务的交易及交易金额；

（

ｂ

） 鉴于本公司的现有及未来发展，本公司对设施的价值增长所作出的估计；

（

ｃ

） 本公司所面临的风险的增幅；及

（

ｄ

） 本公司对保险服务的巿价平稳所作出的估计。

此外，前述本公司今后三年将新增的生产装置设施和存货将进入保险范围。

９

、中信银行向本公司提供财务服务，包括收付款服务，存款和贷款服务等。

（

ａ

） 之前在中信银行的每日存款的最大额和存款利息收入；

（

ｂ

） 本公司对其业务增长所出的估计。

六、日常关联交易的理由

１

、本公司向中国石化及其联系人购买

ＰＴＡ

、

ＭＥＧ

、

ＰＸ

、

ＨＡｃ

，正丁烷等原辅料，汽油、柴油及辅助油品；及

中国石化向本公司提供进口代理服务。

中国的石油和石化行业一直由中国政府严格监管。凡涉及原油的交易须以国家分配为前提，涉及原油

及汽油、柴油及辅助油品的交易须服从中国政府的监管。中国石化及其联系人为有能力提供本公司所需原

辅料且为距离本公司相对较近的大供应商，向中国石化及其联系人采购原料能够保证本公司的原料稳定供

应及具有经济性。中国石化及其联系人经营大宗化工原料交易，在这一领域具有良好的经验和声誉，委托中

国石化及其联系人代理进口原料，将可充分利用其在国际大宗化工原料交易中的资源优势，将可稳定本公

司原料供应渠道，整体上降低原料交易成本。

２

、中国石化向本公司提供产品销售代理服务。

中国石化及其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石化公司之一，拥有具实力的石化、化纤产品贸易、分销和营销网络，

在国际及国内石化、化纤市场具有竞争力和调控力。本公司认为，中国石化向本公司提供产品销售代理服

务，本公司将得益于中国石化的经验、专长和销售网络，从而有利于稳固本公司产品的销售渠道。

３

、本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销售聚酯产品。

本公司一直向仪化出售产品，该等销售有利稳定本公司一定销售渠道和营业额。

４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向本公司销售本公司原材料。

本公司高性能聚乙烯纤维装置所需原料，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之联系人为境内主要供应商之一。

５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向本公司提供社区管理、文娱康乐等服务，本公司则向中国石化集团

公司及其联系人提供水、电、汽等公用工程供应。

本公司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仪化）获得的综合服务是本公司运营所必须得到的辅助，仪化

为合适及有能力的服务供应商；而仪化有其水、电、汽需求，有利本公司充分发挥相关设施产能及获取销售

收入。

６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向本公司提供兴建及维修生产或其它设施服务（包括工程设计和建筑

安装及设备定制、采购和相应服务）。

大型石化工程和维修服务的主要专业队伍集中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依托这些队伍可以使

本公司的工程建设和维修获得稳定的、可靠的和高质量的服务。透过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之联系人定制及采

购设备，本公司可以分享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的专业服务网络并获得团体采购的议价优势。本公

司相信，该交易可确保本公司按稳定价格获得可靠的设备定制、采购及相关服务，降低兴建及维修生产或其

它设施的总成本。

７

、中国石化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财务服务，包括收付款服务，存款和贷款服务等。

本公司认为，获得可靠而合作的财务服务对其业务甚为重要，因为鉴于本公司的业务性质，交易经常涉

及巨额资金。能够及时获得关于收付款、存款和贷款融通等财务服务，对本公司资金流转的管理至为重要。

它允许本公司从多余的现金获取较高的回报以及在资金短缺的时候获得必要的财务资源。本公司可在需要

时透过中国石化财务公司进行商业票据贴现，在资金紧缺时短期向中国石化财务公司借入资金。中国石化

财务公司将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及以无抵押基准向本公司授出贷款。 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１０

（

４

）

条，该等贷款被视为财务资助。

８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继续为本公司设施及存货提供保险服务。

石化行业因其行业特殊性广泛采用专属保险。中国财政部已批准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为其联属公司提供

专属保险服务。本公司相信，为本公司的运作维持适当的保险保障甚为重要，可尽量减少本公司面临的风

险。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获得保险服务能为本公司的运作起到重要的保险保障，因此使本公司得益。

９

、中信银行向本公司提供财务服务，包括收付款服务，存款和贷款服务等。

本公司认为，获得多元、可靠而合作的财务服务对其业务甚为重要，因为鉴于本公司的业务性质，交易

经常涉及巨额资金。能够及时获得关于收付款、存款和贷款融通等财务服务，对本公司资金流转的管理至为

重要。它允许本公司从多余的现金获取较高的回报以及在资金短缺的时候获得必要的财务资源。本公司可

在需要时透过中信银行进行商业票据贴现，在资金紧缺时短期向中信银行借入资金。中信银行将按照一般

商业条款及以无抵押基准向本公司授出贷款。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１０

（

４

）条，该等贷款被视为财

务资助。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日常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利影响。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乃为现有框架协议及过往已经履行批准、 披露义务的相关协议项下交易的延续。本

公司签订新框架协议以全面符合以下所述上交所上市规则第十章和联交所上市规则

１４Ａ

章的要求。

七、上市规则的要求

目前中国石化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４２％

股权，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是中国石化

的母公司及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中信持有本公司

１８％

股权，是本公司的主要股东。因此，中国石化集团

公司、中国石化和中信银行———中信的附属机构，均构成上交所上市规则第十章和联交所上市规则

１４Ａ

章项

下的本公司关联人士。新框架协议项下的本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中国石化和中信银行及其联系人之

间进行的交易将构成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董事认为新框架协议项下的交易及其建议的年度上限是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是公平、合理的，且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有关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所必须的，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各关联人士

是基于各自独立利益进行的，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公司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本公司将寻求独立股东对新框架协议项下的交易、协议及其建议的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个年度无豁免日常关联交易上限的批准。本公司将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向本公司股东发出临时股东

大会通告，在任何日常关联交易中拥有利益的本公司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放弃表决权。

八、一般资料

本公司主要以

ＰＴＡ

、

ＭＥＧ

、

ＰＸ

等原料从事生产及销售聚酯切片和涤纶纤维业务， 并生产聚酯主要原料

ＰＴＡ

。经营范围包括化纤及化工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原辅材料与纺织机械的生产，纺织技术开发，自产产品

运输及技术服务。

九、定义

“联系人” 指 具有上市规则界定的含义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 指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８％

股权的主要股东

“中信银行” 指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由人行和银监会批准和监管的商业银行，在香港联

交所主板及上交所上市，为中信之子公司

“本公司” 指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于中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Ａ

股于上交所上

市，

Ｈ

股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日常关联交易” 指 本公司将根据新框架协议与中国石化、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和中信银行及其

联系人进行的列载于本公告的关联交易

“控股股东” 指 具有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界定的含义

“关联人士” 指 具有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界定的含义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指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中

国石化的控股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董事

“原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就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与本

公司相互提供若干服务，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签订的框架协议

“原财务服务协议”指 本公司与中信银行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就其向本公司提供财务服务

签订的协议

“原框架协议” 指 《原产品供应框架协议》、《产品销售代理协议》、《原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及

《原财务服务协议》

“原产品供应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与中国石化的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就采购原辅料、石

油化工产品及代理进口服务签订的框架协议

“

ＨＡｃ

” 指 本公司生产

ＰＴＡ

的一种辅助化工料

“港元” 指 香港的法定货币香港元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独立股东” 指 中国石化及其联系人以外的股东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联交所上市规则”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ＭＥＧ

” 指 乙二醇，生产聚酯的一种主要原料

“新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就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与本

公司相互提供若干服务，于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签订的框架协议

“新财务服务协议”指 本公司与中信银行于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签订的财务服务协议

“新框架协议” 指 《新产品供应框架协议》、《新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及《新财务服务协议》

“新产品供应框架协议” 指 本公司与中国石化于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就采购原辅料、石油化

工产品及代理进口服务和产品销售代理服务签订的框架协议

“无豁免日常关联交易” 指 本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中国石化及其联系人进行的于本公告

“历史数据”和“预计年度上限”中所列的

１

（

ａ

）、

１

（

ｂ

）、

１

（

ｃ

）、

２

（

ａ

）、

２

（

ｂ

）及

２

（

ｄ

）项日常关联交易

“人行” 指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

／

国家”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销售代理协议” 指 本公司与中国石化的华东销售公司于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就其向本公

司提供代理销售本公司若干产品的服务，包括合纤原料、合成聚合物、合成纤维等而签订的协议

“

ＰＴＡ

” 指 精对苯二甲酸，生产聚酯的一种主要原料

“

ＰＸ

” 指 对二甲苯，生产

ＰＴＡ

的一种主要原料

“人民币” 指 中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

“股东” 指 本公司的股东

“中国石化” 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香港联

交所主板、纽约、伦敦及上海上市。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石化华东销售公司” 指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华东分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中国石化之分公

司

“中国石化财务公司” 指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由人行和银监会批准和监管的从事

银行和金融活动的有限责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子公司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仪化” 指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仪征分公司（原仪化集团公司），一家于中国成

立的国有企业，曾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联系人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中国南京，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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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

ST

琼花 公告编号：临

2011－030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10

日，本公司收到案号为（

2011

）邗商字第

0312

号、

0313

号、

0314

号、

0316

号应诉通知书等法

律文书，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扬州威亨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威亨塑胶

"

）部分债权银行向扬州市邗江区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邗江法院

"

）提起诉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本公司将重大诉讼事项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诉讼情况

（一）威亨塑胶债权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诉讼情况

1

、诉讼基本情况

日前，邗江法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以下简称

"

建行扬州分行

"

）诉讼被告一

威亨塑胶、被告二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琼花集团

"

）借款合同一案。

2008

年

7

月

30

日，建行扬州分行与威亨塑胶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

800

万元，借款期

限为一年，琼花集团为该笔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两年。

2009

年

4

月

10

日，建行扬州分行与威亨塑胶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

7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半年，威亨塑胶用机器设备抵押。

上述贷款到期后，威亨塑胶除归还

800

万元中本金

14,241.61

元、部分利息外，大部分本金及利息未能偿

还，琼花集团亦未履行保证责任。

2

、诉讼请求

（

1

）判令威亨塑胶立即归还所欠原告建行扬州分行贷款本金

14,985,757.39

元及相应利息。

（

2

）判令威亨塑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

3

）判令琼花集团对威亨塑胶的贷款本金

7,985,757.39

元以及相应利息和诉讼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4

）判令原告对威亨塑胶抵押给原告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3

、诉讼阶段

尚未开庭。

4

、其他事项

邗江法院未查封威亨塑胶资产，但冻结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的

30,486,422

股股份（冻结情况详见本公告

日披露的临

2011-031

号关于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二）本公司债权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诉讼情况

1

、诉讼基本情况

日前，邗江法院受理原告建行扬州分行诉讼被告一本公司、被告二琼花集团借款合同一案。

2008

年

9

月

25

日，建行扬州分行与本公司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

1,000

万元，借款期

限为一年。琼花集团为本公司该笔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两年。上述贷款到期后，本公司一

直未归还本金，利息也屡次发生拖欠，琼花集团亦未履行保证责任。

2

、诉讼请求

（

1

）判令本公司立即归还所欠原告建行扬州分行贷款本金

1,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

（

2

）判令本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

3

）判令琼花集团对上述各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

、诉讼阶段

尚未开庭。

4

、其他事项

邗江法院未查封本公司资产，但冻结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的

30,486,422

股股份（冻结情况详见本公告日

披露的临

2011-031

号关于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三）本公司债权银行之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诉讼情况

1

、诉讼基本情况

日前，邗江法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以下简称

"

农行扬州分行

"

）诉讼被告一

本公司、被告二琼花集团、被告三于在青借款合同一案。

2008

年

1

月

3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农行扬州分行向本公司共计发放贷款

2,399

万元。本公司利用房

地产、设备作为抵押，琼花集团和于在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借款到期后，本公司仅归还

39,769.26

元，尚欠本金

23,950,230.74

元，琼花集团、于在青亦未履行保证责任。

2

、诉讼请求

（

1

）判令本公司立即偿还原告农行扬州分行借款人民币

23,950,230.74

元、利息

7,367,439.48

元（利息计算

至

2011

年

9

月

20

日，逾期顺加），合计

31,317,670.22

元。

（

2

）判令原告对本公司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

3

）判令琼花集团和于在青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

4

）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

、诉讼阶段

尚未开庭。

4

、其他事项

邗江法院未查封本公司资产，但冻结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的

30,486,422

股股份（冻结情况详见本公告日

披露的临

2011-031

号关于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四）本公司债权银行之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诉讼情况

1

、诉讼基本情况

日前，邗江法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以下简称

"

中行扬州分行

"

）诉讼被告一本公

司、被告二琼花集团借款合同一案。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8

月期间，中行扬州分行先后与本公司签订

4

份《人民币借款合同》和

3

份《商业汇票

承兑协议》，琼花集团为上述

7

份合同提供保证。期间，中行扬州分行共向本公司发放贷款本金合计

3,500

万

元；开具

1,147.5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剔除已缴纳的保证金

344.25

万元，实际余额为

803.25

万元。本公司无法按

期清偿到期的上述贷款本金、利息及银行承兑汇票债务，琼花集团亦未履行担保义务。

2

、诉讼请求

（

1

）判令本公司立即归还所欠原告中行扬州分行贷款及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息合计

5,427.87

万元；

（

2

）判令琼花集团对上述全部贷款及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债权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3

）判令本公司、琼花集团承担相应的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

、诉讼阶段

尚未开庭。

4

、其他事项

邗江法院未查封本公司资产，但冻结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的

30,486,422

股股份（冻结情况详见本公告日

披露的临

2011-031

号关于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经初步核查，债权银行未向邗江法院申请查封本公司、威亨塑胶资产和冻结本公司、威亨塑胶银行账

号；债权银行也未从本公司、威亨塑胶银行账号中扣款用于归还贷款本金或利息，目前，本次诉讼对本公司

生产经营状况未造成重大影响。日后，一方面债权银行可能向法院申请查封本公司和威亨塑胶资产、冻结银

行账户等，另一方面债权银行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处置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偿还其债务，因此，上述诉

讼事项对本公司的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公司仅靠自身能力难以化解上述风险，本公司将积极寻求他

方帮助以顺利化解风险。

三、其他事项

本公司已披露的上述四笔诉讼涉及金额为

11,058.22

万元（部分诉讼请求中利息未予以计算，故实际金

额将高于

11,058.22

万元）。截止

2011

年

10

月

13

日，除上述及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本公司未收到法院有重大

影响的起诉书或仲裁申请书、受理（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但本公司可能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本

公司将进一步予以核查。

四、备查文件

（一）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11

）邗商字第

0312

号应诉通知书。

（一）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11

）邗商字第

0313

号应诉通知书。

（二）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11

）邗商字第

0314

号应诉通知书。

（三）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11

）邗商字第

0316

号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

ST

琼花 公告编号：临

2011－031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

股权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日前，本公司从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邗江法院

"

）取得案号为（

2011

）扬邗商初字第

0312-

0316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业务平台获知江苏琼花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琼花集团

"

）持有本公司全部

30,486,422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8.27%

）被司法

冻结。冻结日期

2011

年

9

月

30

日，解冻日期

2013

年

9

月

29

日。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原因为：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扬州威亨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威亨塑胶

"

）债权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扬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本公司、琼花集团债权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

州分行分别向邗江法院起诉琼花集团等被告 （债权银行起诉本公司及威亨塑胶情况详见本公告日临

2011-

030

号公告），邗江法院受理并作出（

2011

）扬邗商初字第

0312-0316

号民事裁定书，冻结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

全部

30,486,422

股股份，冻结期限为二年。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

ST

琼花 公告编号：临

2011－032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转让其对

第一大股东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08

年

1

月，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琼花集团

"

）与第二大股东江苏省国

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集团

"

）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申请期限为两年的委托贷款人民币

2.2

亿元，实际发放

1.5

亿元。同月，琼花集团与国信集团和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国

投）签订《债权信托合同》和《质押合同》，琼花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再质押给江苏国投（详细情况见公

司于

2008

年

1

月

30

日刊登的临

2008-006

号股东股权再质押公告）。目前，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全部

30,486,422

股股份中

30,486,421

股质押给江苏国投，实际质权所有人为国信集团。

2011

年

8

月，经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琼花集团与国信集团达成以股抵债协议。琼花集团以

其持有本公司

5,000,000

股股份抵偿所欠国信集团部分委托贷款债务（详细情况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

日

刊登的临

2011-019

号公告）。剩余债务待偿还，琼花集团用上述质押给江苏国投的股份为剩余债务提供担

保。

2011

年

11

月

14

日，本公司取得国信集团、江苏国投与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鸿达

兴业集团

"

）于日前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国信集团、江苏国投同意将其对琼花集团

1.05

亿元债权及从权

利（包括国信集团、江苏国投对全部质押股份享有的质权）转让给广东鸿达兴业集团，琼花集团持有本公

司全部股份的质押权人可能变更为广东鸿达兴业集团。鉴于琼花集团的财务状况，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可

能向法院申请通过司法处置的方式实现其对琼花集团的债权。因此，该事项可能致使琼花集团持有本公

司的股份数发生变化，最终导致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

ST

琼花 公告编号：临

2011－033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日，本公司披露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详细情况见本公告当日刊登的临

2011-030

号公告）；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琼花集团

"

）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被多家债权

银行申请司法冻结（详细情况本公告当日刊登的临

2011-031

号公告）；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对琼花集团的债权转让给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详细情况见本公告当日刊登的

临

2011-032

号公告）。上述事项，可能致使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发生变动，最终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目前，本公司仍存在本公司其他债权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被其他债权银行

申请轮候冻结等重大事项，但本公司未能取得完整的证据材料，仍需进一步核查。为维护全体股东及投资者

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继续停牌，

待公司取得完整的证据材料并披露相关事项公告后予以复牌。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华融证券开通定投业务并参加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经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华融证券

"

）协商，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投资者可在华融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诺安主题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基金代码：

320012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简称：诺安全球黄金（

QDII-FOF

），基金代码：

320013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基金简称：诺安上证新兴产业

ETF

联接，基金代码：

320014

）、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

称：诺安保本混合，基金代码：

320015

）及诺安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多策略股票，基金

代码：

320016

）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200

元

(

含

200

元

)

，具体办理规则请遵守

华融证券的相关规定。

同时，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上述基金将参加华融证券开展的基金网上申购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具体如下：

1

、投资者通过华融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前端收费）前述指定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4

折优惠。如优惠

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或是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2

、投资者通过华融证券柜台交易系统提交前述指定基金的定投申购（前端收费）申请并成功扣款的，均

享受定投申购费率

8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或是固

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特别提示：

1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程序以华融证券的有关规定为准。优惠活动的开展时间或具体规定如

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华融证券的有关公告。

2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3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58568118

；或前往华融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www.hrsec.com.cn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关于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签署

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中信银行代理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050022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中信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5558

、访问中信银行网站

http://bank.ecitic.com/

，或致电博时一

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0644

证券简称：乐山电力 公告编号： 临

2011-22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近日获悉乐山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省电力公司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持有公司

15.69%

股份）签订了《关于加快推进乐山

"

两化

"

互动、促进乐山更快更好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战略合作协议》），其中涉及公司相关内容如下：

1

、乐山市人民政府拟将

5%

至

10%

的国有股份转让给四川省电力公司持有，转让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

人不发生变化。

乐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就落实国有股份转让事项相关细节进行协商。

2

、在股份转让获得有关审批部门批复后，适时启动乐山电力再融资，收购整合乐山地方电力资产和推

动乐山电力电网升级。

特别风险提示：

1

、以上《战略合作协议》为乐山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省电力公司之间达成的意向性协议，是政府和股东

层面的意思表述。

2

、有关国有股份转让尚需获得有关审批部门批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

、本公司认为：上市公司启动再融资以及收购整合事项，需要根据公司自身发展情况以及履行上市公

司内部决策程序后才能决定。公司是否启动、何时启动再融资、相关资产规模、质量以及定价情况等事项目

前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此，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以上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3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开市时起停牌。本公司承诺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逾期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恢复交易，并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并

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1-38

证券代码：

110009

证券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空冷器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13

日， 公司与山东鲁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公司阿

拉尔新沪热电厂二期

2×350MW

超临界空冷供热机组扩建工程的间接空冷岛设备供货合同， 合同总金额

11,821

万元，本合同已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单位盖章，并已生效。

本合同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1258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9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

议案》。

2011

年

10

月

1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通过。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

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4

日


